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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22-010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运通智能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员工持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运通”或“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运通智能

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员工持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智能”）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实施员工持股，其中员

工持股平台按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最终认购价格同步入股，挂牌底价以运通智能股东全部权益

22,160 万元为计算依据，对应每一元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不低于 2.77 元。增资扩股完成后，

运通智能的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增加至不超过 11,4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1年11月，运通智能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底价为3,157.80万元，对应

每一元注册资本认购底价为2.77元。 

近日，广州国资混改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3,157.80万元的价格成

功摘牌（其中：1,14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占增资后运通智能注册资本的10%，2,017.80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员工持股平台以相同价格同步入股，共出资6,260.20万元（其中：2,260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占增资后运通智能注册资本的19.8246%，4,000.2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运通智能共计融资9,418万元，交易各方已签署《企业增资扩股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2 

 

三、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国资混改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科创国发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23MQX5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掬泉路 3 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C213 房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投资

咨询服务；股权投资。 

股权结构：  

普通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广州科创国发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0.31% 

有限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广州国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900 27.99% 

广州市盛邦投资有限公司 8,900 27.99%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8,900 27.99% 

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 15.72% 

合计 31,800 100.00%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联关系：广州国资混改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其他说明：广州国资混改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员工持股平台基本情况 

员工持股平台由珠海智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智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珠海众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众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家合伙

企业构成，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广州智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投资”）。 

1、珠海智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智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77C3A4C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338 号 3 栋 2 单元 2004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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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珠海智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智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77BXW25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338 号 2 栋 1 单元 2705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珠海众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智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77GGF9P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588 号 4 栋 1303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珠海众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智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77CCG09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彩虹路 2 号 9 栋 2605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员工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员工持股平台由智慧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智慧投资为运通智能高

管团队专为担任员工持股平台执行事务合伙人而设立的，除该事项外不从事其他任何业务。 

名称：广州智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曾庆宁 

注册资本：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X1HW3H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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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职务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1 曾庆宁 运通智能总经理 0.25 25% 

2 王理达 运通智能副总经理 0.25 25% 

3 雷云 运通智能副总经理 0.25 25% 

4 丁航 运通智能副总经理 0.25 25% 

 合计 - 1 100.00% 

员工持股平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企业增资扩股合同》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运通智能（甲方）与广州国资混改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珠海智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1）、珠海智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丙方2）、珠海众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3）、珠海众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丙方4）（以下合称“丙方”）、广电运通（丁方）签署《企业增资扩股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增资 

1.1 甲方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1,400 万元，共增

加注册资本 3,400 万元。 

1.2 本合同各方同意，乙方以人民币 3,157.80 万元（以下称为“乙方投资款”）竞得甲

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中的 1,140 万元，其中 1,140 万元计入甲方注册资本（为实收资本），

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 10.0000%，其余部分人民币 2,017.80 万元计入甲方资本公积；丙方

以人民币 6,260.20 万元（以下称为“丙方投资款”）取得甲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中的 2,260

万元，其中 2,260 万元计入甲方注册资本（为实收资本），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 19.8246%，

其余部分人民币 4,000.20 万元计入甲方资本公积。 

1.3 本次增资前，甲方股权结构为： 

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000 100% 

合计 8,000 100%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甲方股权结构为： 

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000 70.1754% 

广州国资混改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0 10.0000% 

珠海智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0 6.8421% 

珠海智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0 4.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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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珠海众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5 4.1667% 

珠海众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5 4.2544% 

合计 11,400.00 100% 

1.4 丁方在此明确和不可撤销地就本次增资放弃任何适用法律、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优先

认缴权或其他类似的权利，同意甲方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新股东。 

2、本次增资扩股的定价依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书》（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YGZ002 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运通智能《2018 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粤报字【2019】第 10498

号）、《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粤报字【2020】第 10387 号）、《2020 年度审计报

告》（信会师粤报字【2021】第 10055 号）。 

3、增资款项的支付：本合同各方同意，乙方、丙方均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将各自取得本次增资的投资款一次性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4、增资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本合同各方同意，在本次投资交割后，乙方有权向甲方

派出董事 1 名。后续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按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5、增资后公司利润分配安排 

本合同各方同意，增资后公司利润分配安排如下： 

5.1 甲方的所有滚存未分配利润应由增资后的全体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5.2 除特殊情况外，增资完成后的每一年度，若甲方当年年度实现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正的情况下，并且在不影响公司正常发展的前提下，经甲方公司股东会决议后，应采取

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司董事会负责就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会议记录，并应对利润分配方案形成决

议后提交股东会审议。 

6、违约责任及纠纷处理 

6.1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6.2 乙方、丙方未能按期支付增资扩股的投资总价款，经甲方催告且无正当理由逾期 30

天仍未履行义务的，甲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合同或解除本合同： 

如甲方选择继续履行本合同的，则乙方、丙方应按照各自应付未付的投资款金额的日万

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期自本协议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之次日开始起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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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方全额收到投资款之日止。 

如甲方选择解除本合同的：（1）乙方已交纳给广州产权交易所的交易保证金无权要求

返还，甲方有权要求广州产权交易所将乙方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支付给甲方；（2）丙方应

按各自应付投资款金额的 12.7%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3 如因甲方原因未能按期完成本协议规定的相关手续，经乙方、丙方催告逾期 30 天

仍未履行义务的，乙方、丙方均有权选择解除本合同或继续履行本合同；如乙方或丙方选择

解除本合同的，则甲方应按照乙方、丙方各自已支付投资款的 10%的标准向乙方、丙方支

付违约金，同时甲方应向乙方、丙方无息返还乙方、丙方已经支付全部投资款项；如乙方或

丙方选择继续履行本合同的，则甲方应按照乙方、丙方各自已支付投资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一

的标准向乙方、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期自本协议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之次日开始起算直

至完成相关手续之日止。 

6.4 各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应将争

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7、本合同自各方签署日起生效。国家法律、法规对本合同生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增资扩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运通智能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有利于运通智能的资本与机制创新，更好优

化股权结构与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与核心团队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

推动运通智能的长期发展，助力广电运通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领军企业转型。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有运通智能 70.1754%股权，仍是运通智能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企业增资扩股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